
行政处罚决定书

绥自然资罚字[2022]03号

当事人基本情况

苏某某， 男， 苗族， 1963年12月19日出生， 湖南省绥

宁 县长铺子苗族乡溶 岩村5组村 民， 身份证号码：

43052719631219361X, 联系电话： 13874201288。

2022年3月3日， 上级交办反映在原宏达碎石场存在非

法开采碎石的违法行为。 根据工作安排， 我们于2022年3

月3日对当事人涉嫌非法采矿行为进行调查并收集相关证据

材料。

经查， 群众反映宏达碎石场存在非法采矿行为， 我局获

悉该情况后于2022年3月3日赴现场核实， 在现场发现作

业挖机一 台， 运输车辆 一辆。 经调查为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乡

溶岩村5组村民苏再付在非法开采碎石， 开采地点为原绥宁

县宏达建材厂开采区域内，该矿区采矿许可证巳于2016年9

月30日到期， 现巳关闭， 机器设备巳撤离。 由于原绥宁县

宏达建材厂拖欠苏再付部分租金及运费， 经双方协商， 同意

苏再付全权处理原绥宁县宏达建材厂地面的剩余碎石用于

抵扣部分欠款。2022年3月3日上午， 当事人租赁他人挖机

开始在原绥宁县宏达建材厂开采区域内开挖碎石。 我局委托

绥宁县测绘服务中心对当事人非法开采区域进行测量， 当事

人违法开采面积115平方米， 开采出的碎石装12车， 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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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条、 第44条规定处以罚款的， 分别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 一 ）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 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

区、 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的，

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的， 处以违法

所得50%以下的罚款
”

，鉴于当事人在案件查处过程中积极配

合执法人员调查，符合《规范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 

第八条第（一）、（二）项的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形， 依处罚

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结合《湖南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 

权基准》 
“ 

能够计量违法开采矿产品的价值或违法所得的，

决定并处罚款的， 按下列标准执行： L 违法开采矿产品的 

价值或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下的， 处以违法所得10%以上25%

以下的罚款
” 

的规定。 我局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开采， 并对

当事人涉嫌非法采矿的行为进行如下处罚：

对非法开采的碎石及违法所得3600元予以没收， 并处

以非法所得15%的罚款， 罚款540元， 上缴国库。

当事人应当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履行行 

政处罚义务， 将罚没敖缴至绥宁县农村商业银行， 逾期每日

将按罚款总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收款人为绥宁县财政事 

务中心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开户银行为绥宁县农村商业银 

行， 账户为82011950002503123。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 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六十日内向绥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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